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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长 宁 区 财 政 局 文 件
长财〔2025〕17 号 签发人： 沈建忠

长宁区财政局关于 2024 年度
长宁区政府采购中心考核情况的报告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：

为加强对长宁区政府采购中心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中心”）的监

督管理，促进集中采购工作科学、规范、高效运行，保障采购中

心的工作服务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上海

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要求，区财

政局组成考核小组，结合采购中心的自查情况，采取抽查案卷、

调查问卷等形式对采购中心 2024 年度政府采购工作情况进行了

考核。经考核，长宁区政府采购中心 2024 年度集中采购工作综合

评定 94.8 分，考核等级为优。现将考核情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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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基本情况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各区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的

通知》（沪财采〔2025〕8 号）文件要求，区财政局于 2025 年 2

月 24 日下发了《关于对长宁区政府采购中心 2024 年度集中采购

工作开展考核的通知》（长财〔2025〕9号），明确本次考核的内

容和要求。本次考核抽查了采购中心 2024 年项目 32个，占全部

采购项目的 20%以上，涉及公开招标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等

多种采购方式，覆盖采购中心所有业务员。根据市财政局要求，

本次考核随机选择涉及采购中心项目的采购人、供应商代表和评

审专家各5名，以无记名调查问卷方式邀请他们共同参与测评并

将其评分纳入考核总分值。

二、考核情况

（一）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

和政府采购政策的情况

2024 年采购中心遵守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政府

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及政府采购其他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制度，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

原则，按照政府采购的操作规程，依法依规执行我区集中采购任

务，切实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。落实政府采购对节能产品、环

境标志产品、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，执行对供应商信用查询的管

理规定。经检查，2024 年度未发现采购中心有违反政府采购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的情况，未接到对采购中心的投诉、检举、举报等事

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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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采购范围、采购项目执行情况

2024 年采购中心按照《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

（2024 年版）》的要求，根据区财政局、区采管办具体部署，执

行本区预算单位（采购人）通过政府采购平台委托的集中采购任

务。2024 年采购中心实施集中采购的项目共计159 批次，预算总

金额13.95亿元，实际采购总金额13.65亿元，资金节约率2.15%。

其中货物类项目实际采购 1.32 亿元、服务类项目实际采购 12.33

亿元。经检查，2024 年度未发现采购中心擅自提高采购限额标准、

超预算采购等情况。

（三） 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

2024 年采购中心执行集中采购任务的采购方式分为公开招

标、竞争性磋商、邀请招标以及单一来源采购。采购程序遵守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制度及采购中心工作规范等指导文件规定的程序

执行。采购项目按照上海市政府采购电子平台的流程进行电子采

购操作，并按照规定在上海市政府采购网上发布采购信息，采购

信息公开率为 100%。经检查，2024 年度未发现采购中心擅自变

更采购方式、擅自中止或取消采购的行为。对客观原因需要变更、

中止或取消的采购项目，采购中心均按照规定程序执行。

（四）建立、健全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情况

2024 年，采购中心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，按照分工

协作、相互监督、相互制约的原则，强化完善内部管理制度。通

过各种方式公开采购制度、信息和程序，公开服务承诺，接受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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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，构建多方位、多层次、立体化的监督制

约机制。

（五）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、专业技能、服务态度和廉洁自

律情况

2024 年采购中心通过建立健全学习和工作例会制度、典型疑

难案例的集体剖析、参加专题培训等方式，使工作人员的职业素

质和专业技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，能够较好的适应政府采购工

作。经检查，2024 年度未发生因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问题造

成不良事件。从对采购人、供应商、评审专家多方调研的情况看，

未反映采购中心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廉洁自律等方面的问题。

但存在从业人员不足导致工作效率、采购服务质量下降的情况。

（六）采购价格、资金节约率情况

2024 年采购中心实施集中采购的项目预算总金额 13.95 亿

元，实际采购总金额 13.65 亿元，资金节约率 2.15%。在当前财

政资金紧张、预算管理严格的情况下，发挥了政府采购的集中优

势、规模优势、专业优势和信誉优势，获得了低于市场平均值、

有竞争力的采购价格。经检查，2024 年度采购预算金额与上年相

比翻倍，但资金节约率有一定的下降。

（七）采购文件的编制、公告和保存情况

2024 年度采购中心通过内部控制信息化管理系统对采购文

件编制进行审核，注重提高采购文件编制的质量。招标公告和中

标公告发布率均为 100%。档案资料及时收集归档，建立电子档案

数据库，档案资料保存较完整。经检查，2024 年度仍存在部分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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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文件编制不够规范，审核不严的情况。

（八）供应商信用信息查询及使用情况

政府采购中心要求供应商报名时进行信用自查，采购中心在

资格审查时进行信用复查，中标后再次进行信用核查。经检查，

2024 年度未发现采购中心存在供应商信用信息查询方面的问题。

三、 工作建议

（一）按照政府采购云平台的模块设置要求，政府采购中心

应进一步完善规范采购文件的编制，对同类采购事项制定规范模

版及操作注意要点。

（二）针对采购人、评审专家和供应商三方的调查问卷测评

反馈情况，政府采购中心应进一步注重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

高。

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

2025 年 5月 15 日

抄送：上海市财政局。

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 2025年5月15日印发


